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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一、健全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局）防災作業體系，有效執行災害搶救及災後
環境現況，以提昇本局之災害應變能力，將災害減至最低程度，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

二、為紓解颱風、豪雨地震等天然災害，迅速疏導溝渠積水，清理街道，運除污泥、垃圾等
工作，以減輕災害損失，保持環境清潔，維護市民健康。

貳、防颱準備工作
一、建立本局防颱工作小組成員緊急聯絡電話（如附表一、二、三、四）。
二、溝渠清疏：
（一）本市側溝係依各行政區域分屬各區清潔隊依年度預定進度循序清理保持暢通。
（二）二公尺以上之明溝、箱涵、涵管等則依本市原鐵路為界，分為南北二區：南區為

溝渠清理第一隊（以下簡稱溝一隊）之責任區，北區為溝渠清理第二隊（以下簡
稱溝二隊）之責任區，分別負責清除清疏工作。

三、作業方式：
（一）溝一隊、溝二隊：各編人力班及機械班，依本局年度清理幹支線排水溝渠預定進

度依序清理。另派巡溝員實施全面巡查、對於淤積較嚴重地區即時派員清理。
（二）各區清潔隊以分隊為清疏單位，針對轄區側溝及連接管依預定清疏進度指派專人

處理。

參、颱風來臨時之應變措施：
一、本局在接獲市災害應變中心通知或氣象局發佈陸上颱風警報時，成立本局災害應變指揮
中心，由副局長負責指揮、主任秘書、專門委員、簡任技正襄助下設各救災小組。
（一）環保專線：
１負責防颱救災通信連絡之樞紐。
２接獲市災害防救中心通知後立即陳報局長、副局長及主任秘書並通知第六科科長
派人員參加與市災害應變中心作業及通知第三科科長、承辦人於局本部成立本局
指揮中心。
３於颱風來襲期間併同救災指揮中心負責通信連繫工作。

（二）污泥清疏組：第一科科長任組長，督導溝一隊、溝二隊及各區清潔隊執行災後路
面及溝渠污泥清疏工作。

（三）垃圾清運組：第三科科長任組長，督導各區清潔隊執行應變及善後廢棄物清理工
作。原則上支援救災單位之優先順序為直屬清潔隊（以下簡稱直屬隊）、溝一隊
、溝二隊，次為資源回收第一隊、資源回收第二隊（以下簡稱回收隊）及水肥處
理隊（以下簡稱水肥隊）、修車廠，若超過救災五日以上或因應重大災情則申請
國軍支援救災及緊急徵租民間機具。

（四）環境噴藥組：第二科科長任組長，督導災區環境噴藥工作之策劃與執行，及災害
後飲用水抽驗管制事宜。

（五）資源回收及水肥組：第五科科長任組長，督導指揮資源回收隊及水肥隊，實施資
源維護及受損公廁之緊急修護及辦理軍方及外縣市支援人員之接待與膳宿事宜。

（六）垃圾處理組：第四科科長任組長，督導掩埋場、焚化廠，正常運作處理垃圾，必
要時應排除各種障礙配合垃圾清運實施廿四小時作業，規劃協調及辦理臨時轉運
站之設置及外包清運等事宜。

（七）災變協調與聯絡稽查組：第六科科長任組長，指揮督導所屬，負責災情協調聯絡
及救災查察督導與績效考核。

（八）災後廢棄物稽查組：衛生稽查大隊大隊長任組長，於災後復舊期間指揮督導所屬
稽查人員，加強取締任意棄置非受災垃圾行為。



（九）總務組：總務室主任任組長，負責災害應變指揮中心人員膳食等後勤支援工作。
二、人力配置：
（一）溝一隊、溝二隊：各編機動疏濬班二班，每班分由隊長或分隊長及領班各一人、

隊員二人及機動巡溝員二人、機動卡車、沖吸溝泥車計二輛（均含駕駛）組成，
輪班接受本局指揮中心之指揮，支援各區清潔隊災後積水疏濬工作。另機動巡溝
員四人納編市級機動小組對本市易積水地區執行查（通）報及預警工作。

（二）直屬清潔隊：編機動班二班，每班分由隊長或分隊長及領班各一人、隊員五人、
機動卡車一輛（含駕駛）組成，輪班接受本局指揮中心之指揮，執行臨時緊急性
救災工作。

（三）各區清潔隊：編機動班二班，每班分由隊長或分隊長一人、隊員四~ 五人、機動
垃圾車一輛（含駕駛）及參加區災害應變中心一人組成，輪班接受區災害應變中
心之指揮，處理各轄區臨時緊急性救災工作。

（四）回收隊及水肥隊：編機動班二班，分由隊長或分隊長、或辦事員及領班各一人、
隊員三人、機動卡車（含駕駛）或公廁修護車（含駕駛）一輛組成，接受本局指
揮中心之指揮，處理各區臨時緊急性救災工作。

三、市災害應變中心人員派駐及受災地區之督導考核：
（一）市災害應變中心人員派駐：
１.編組市災害應變中心人員輪值表備用（由第六科稽查人員組成）。
２.接獲本局環保專線通知後，視災情指派一至二人，依本府消防局規定時間進駐市
災害應變中心環保組，並依前開輪值表次序輪值，每人輪值以八小時為原則。

３.輪值人員與本局指揮中心密切聯繫，擔任承上轉下之聯絡任務及市災害應變中心
內各局、處之協調聯繫事宜，並登錄工作日誌備查。

４.俟市災害應變中心任務完成後歸建，並提報災害復舊工作執行情形供參改進。
（二）救災復舊督導考核：依受災幅度由稽查人員編成救災復舊專案督導考核組；以車

巡為主，步巡為輔，就督導所見、改進措施及建議事宜等填報每日稽查報告表陳
核。督導時，若遇重大事件，應先以電話或口頭等向本局指揮中心報告，俾立即
採取必要措施妥善處理。

四、聯絡方法：
（一）依本局現有之通訊系統（如附表五）運用電話、傳真機或其他通信器材通報聯絡

，若電訊中斷，由第六科緊急建置無線電通訊系統，必要時本局及各廠、場、隊
均應派專人負責聯繫或傳送訊息。

（二）各救災小組人員（含值、備勤人員），接獲有關災情電話、傳真機或其他通訊等
通報資訊後，應立即作成紀錄（如附表五之一），並於最短時間內陳報局長、副
局長及主任秘書（各外勤單位即陳報廠、場、隊長），或科、室主管，俾據採取
緊急應變措施。並將每日工作詳載於工作日誌備查（如附表六之二）。

五、各救災小組完成救災應變各項待命整備後，即依確認表（如附表六）格式，填妥傳送本
局指揮中心。指揮中心彙整後向市災害應變中心環保組及行政院環保署報核。

肆、颱風過境善後救災及清除災區績效或成果：
一、颱風過境風勢轉弱時，即動員所有人力、機具展開污泥、垃圾清除工作。各區清潔隊隊
長、分隊長並巡視災區督導災後清運工作，且隨時將災區狀況及工作情形報告指揮中心
（如附表七）。

二、指揮中心於發佈颱風警報後，即應隨時掌握颱風動態，並預估可能產生之災情，規劃人
力、車輛調度事宜，若預估有必要民間機具支援，則先行連繫支援廠商機具待命，颱風
過後則由各區清潔隊確認災情，並評估污泥、垃圾量，並調配本隊所有車輛加班清運。

三、區清潔隊各分隊轄區必需支援時，應由隊長自行調派本區隊內其他分隊相互人車支援。
〔各區隊動員人力、機具統計（如附表八）〕。跨行政區之支援，由指揮中心調派其他
隊人力、車輛及機具支援之。〔各區清潔隊及直屬隊支援轄區外災害復舊人力、車輛及
機具（如附表九）〕。

四、災情嚴重需國軍支援時，由各區清潔隊逕向區災害應變中心提報需求人力、機具報到地
點等（副知本局指揮中心），轉市災害應變中心國軍支援組統籌向國軍提出申請。其不



足之裝備所需經費金額十萬元以內者，由區隊購置提供，超過十萬元以上者由本局指揮
中心辦理緊急採購，其需租用民間機具者，由本局指揮中心統籌辦理。

五、支援單位連繫與後勤作業：
（一）請求時機，災情（如附表九之一）區隊自有人力、機具無法立即清除能力（二級

災害）；或受災里數達十五里以上等之重大災情時（三級災害），得申請部分國
軍、或外縣市支援。

（二）人員、機具抵災區（分隊指定地點）時，由各區隊之分隊長指揮調度，每部機具
或區域指定優秀隊員任監工（應注意勞工安全衛生法令），督導清運與簽署相關
表單等作業；各區隊因應緊急清疏作業，得調派轄區支援單位清疏，亦通報指揮
中心及支援單位上級或該單位值勤人員加強互動連繫作業。救災期間各級人員應
本主動負責，積極任事之精神、與毅力完成責任區任務。遇臨時重大災情，應立
即陳報；災後由第三科簽陳頒發感謝狀或紀念品，以資慰勉支援單位辛勞。

（三）除軍方人員由區公所負責其膳食外，外勤單位及外縣市人員等支援人員，於作業
時段內所需膳食訂購，由總務室協調各區隊，請各區隊依地區方便就近自行訂購
，同時外隊支援人員均由被支援地區之當地區隊負責訂購供應。

六、回收隊、水肥隊應將工廠及資源回收物或列管公廁受災損壞情形，迅速查報（如附表十
）。

七、有關颱風期間家戶垃圾收集清運方式，由區災害應變中心建議，通報本局指揮中心確定
後發佈新聞，籲請市民合作。因路線變更、車輛耗油，不受平時之限制，由本局核實撥
給。

八、各區清潔隊清運作業以優先清除受災地區廢棄物為主，其次以清運重要道路之污泥、垃
圾、繼之為一般街道，最後為小街巷弄，並以排除交通障礙為優先。行道樹吹倒者先予
移置路旁使其不妨礙交通。

九、如通往垃圾掩埋場、焚化廠道路淹水不能通行時，視實際狀況繞道運送、垃圾掩埋場、
焚化廠在救災清運期間，應經常注意設備機具之安全，以維持二十四小時開放作業，並
應儘量於颱風警報發佈後騰空貯坑垃圾增加處理容量，儘速處理進場之垃圾。必要時設
置臨時放置場，並另行規劃場所放置及必要設施。

十、修車廠為配合救災清運作業應日夜加強車輛維修工作，俾進廠車輛均能儘速出廠執行災
後工作。

十一、第二科於災害過後應即督導各區隊噴藥班展開第一次災區環境噴藥，俟各區清潔隊清
除災區污泥垃圾完畢，再展開第二次災區環境全面噴藥工作（如附表十一）。及實施
災害後飲用水抽驗（如附表十二：飲用水抽驗管制要點）。

十二、各項善後處理工作，統一由災害應變指揮中心依各區災害情況訂定時間限期完成，並
請依附表十三格式，陳報受災地區環境清理、噴藥工作調查統計表。並依市災害應變
中心通知解除各救災小組任務。

十三、工作結束召開會議檢討救災工作之得失，作為爾後工作參考。
十四、颱風來臨時本局指揮中心及各單位救災小組成員，以核發加班費及補休為原則，其有

救災行動及成果時，得予獎勵；另重大災害之救災復舊時，工作人員之飲水、熱食、
便當等得專案簽准由特別宣慰費支應。

伍、其他執行事項：
一、溝一隊、溝二隊及區清潔隊各派巡溝員，經常巡查轄區內各工地，若工程施工有污染水
溝者則予以取締告發，並函請本府工務局建管處列管。

二、每年三月至六月協同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研考會）、工務局養工處辦理
排水溝渠清理檢查，一旦發現缺失立即通知權責單位派工清疏，並複檢。另針對民間機
具緊急徵租作業方式，進行演練。

三、配合研考會，實施全年不定期排水溝渠淤積抽查工作，發現有缺失即予以列管追蹤。
四、凡工地工程發生污染水溝情形，除予以告發取締外，并函請有關單位改善及列管追蹤。
若有特別嚴重污染情事，必要時，依相關法令予以停工處分。

陸、本要點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